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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广泛存在

于日常生产生活中。但由于法律规制缺位、监管体

系缺乏和风险控制意识薄弱等原因，民间借贷存在

犯罪性异化现象，即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拘禁罪和故意伤害罪等

犯罪。律师作为法律职业者，可以在预防民间借贷

犯罪性异化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促使民间借贷健

康、有序地进行，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一份

力量。

一、实然考察：民间借贷之犯罪性异化

所谓民间借贷是指不受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

管，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各种形

式的资金融通民事行为。首先，从主体看，民间借

贷发生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以及个人与企业之

间，这里的企业仅限于非金融机构企业。换言之，

如果贷方为金融机构企业，则不属于民间借贷。其

次，从监管体系看，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

当局监管之外，这使得民间金融处于不正规和无序

的状态。最后，从实践层面看，民间借贷是基于地

缘、血缘和亲缘等发生的民间融资行为，与银行贷

款往往要求有抵押担保不同的是，民间借贷通常无

需抵押，借贷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对人的信用。活跃

的民间借贷一方面为温州乃至全国的非国有经济的

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因为法律规制

的缺位和监管体系的缺乏，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屡

见不鲜，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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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private lending activity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legal supervision system and the lack of risk control awareness, private

lending crime alienation often appears, which seriously disturbed in our country, the order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e-

vent the alienation of private lending crime, promoting private lending orderly, and benign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volved on all as-

pects of private lending by lawye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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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实分析：民间借贷之犯罪性异化现象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

率已经超过了 60%，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国有银行则仍然存在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偏好,其贷

款总量的70%贷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所获得贷

款连 30%都不到。”2015 年 7 月 9 日，温州市委书

记陈一新向全国媒体披露，“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

济的发祥地，目前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 99.5%、工

业产值占 95.5%、上交税收占 80%、外贸出口额占

95%、从业人员占 93%”。据匡算，温州民间资本

数额在7 500 亿至8 000 亿之间。在民营经济繁荣的

浙江温州，为了创业和发展，民间借贷成为民营企

业非常重要的一种融资方式。但在民间借贷过程

中，因为各种原因，有时异化为刑事犯罪，主要涉

嫌的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暴

力催债过程中的非法拘禁罪和故意伤害罪等。

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金融信贷管

理法规，向公众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

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

众，借贷双方之间往往互不相识，为了吸收到公众

存款，犯罪主体采用登广告或中介人介绍等方式宣

传投资项目，承诺的利息通常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数

倍甚至数十倍。由于民营企业民间融资相当普遍，

国家对民间金融的态度已由禁止变得相对开放。一

般而言，如果民营企业从社会上吸收资金，用于正

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偿还本息，则不作为

犯罪处理。但一旦投资失败，不能及时偿还社会上

的借款，这些民营企业主一夜之间就从“企业家”

变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此种

刑事案件在浙江，特别是 2011 年民间金融危机爆

发后的温州不胜枚举。如“温州立人教育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 因为企业自有资金不多，银行贷款

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温州立人教育向社会集资共计

51.94 亿元，除已支付利息、分红等计282 208.238 6
万元，至 2011年 10月 31日合计吸收存款未归还金

额达 498 608.528 万元，立人教育集团及其董事长

和其他六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均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而被判刑。“叶可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叶可为，海鹤药业原法定代表人，旅居意

大利的华侨，携带1 亿资金回乡投资，接过海鹤药

业接力棒，但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将海鹤、兴瓯

作为担保公司的模式进行经营，并从社会上吸收资

金 9.466 亿元，后因为资金链条断裂，未归还的金

额达 7 亿多元，最后从“满腔热血的投资企业家”

变成了“阶下囚”。

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

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集资诈骗

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客观方

面表现为公开地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案发后，受

害人人数众多，涉案数额巨大。但集资诈骗罪较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危害后果更严重，如虚构投资项

目诱骗社会公众投资，集资款主要用于挥霍等。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然违法了金融法规，但集资

的目的确实为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只是后来因为经

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而案发。近几年来，在浙江，

因集资诈骗罪而被判刑的人较多，“据浙江省高级法

院数据，从2007 年到2011 年，共有219 人因犯集资

诈骗罪而被判处刑罚，因集资诈骗罪而获刑的人数

从2007 年的8 人上升到2011 年的75 人，增长超过8
倍。”其中不乏因数额特别巨大而被判处死刑的，如

吴英案。2013 年5 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温

州鑫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富投资）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林海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平行运转，两个市场

相互分割；利率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而且在一个

区域之内，利率的波动幅度不大；借贷契约对实物

抵押要求很低，一般借助当地的私人信息来甄别借

款人和投资项目。”作为非正规金融的民间借贷私

下进行且一般都不设定抵押担保，一旦出现借方违

约，贷方可能法律救济无门。于是，暴力催债成为

了一种无奈的选择。“民间催债多采用上门索要、

恐吓威胁、殴打、扰骚等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极易

发生打架斗殴、非法拘禁、绑架等恶性刑事犯罪案

件。”2011 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老板

跑路常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民间催债、追债，

有的已演变成绑架，更有甚者，少数黑恶势力也介

入其中。”

（二）原因分析：民间借贷之犯罪性异化缘由

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背后的缘由主要有三：一

是法律规制的缺位；二是监管体系的缺乏；三是借

贷过程风险控制薄弱。与我国如火如荼的民间借贷

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

规范少而滞后。因为至今为止，我国没有一部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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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间金融法》以明确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之地

位、程序和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等，制度的缺位导

致民间金融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难以得到法律的

保障，从而引发了民间金融无序化之现象。而国务

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中将所有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

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的活动均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导致符合

《合同法》的融资行为，特别是企业向多个人借款

的行为被解释为非法集资，限制了正常民间金融的

发展。温州作为金融改革实验区，2014 年3 月实施

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

管理条例》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的行为界定为非生产经营的范围，同时为了符

合现行刑事法律，通过明确借贷对象的“特定

性”，使向特定人多数人借款的行为通过备案登

记，使借贷行为阳光化而使其合法化。《温州市民

间融资管理条例》作为地方立法，为温州民间借贷

提供了一个法律的平台与方向，带有前瞻性。这部

条例诸多立法突破，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限

制性也是鲜见的，最大的限制在于这个条例的效力

只及于温州地区。

作为民间借贷的互联网形式——P2P平台在近

两年也开始流行。P2P平台 平台采用固定收益作为

回报，其本质是一种借贷。全国公安机关对多个

P2P平台进行了立案侦查，因为绝大多数P2P平台违

背了四个原则性的规定：1.平台只是中介性质；2.平
台不得提供担保；3.不得搞资金池；4.不得非法吸收

公众资金。针对P2P的现状，2015 年7 月十部委发

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使得民间借贷与互联网金融行业总算有了意见可参

考，但也仅仅是指导意见，还未上升为法律。

作为一种高风险高信用的金融活动，民间借贷

的有序运行离不开严密的监管体系。但我国民间借

贷没有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体系下，无论是个

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企业间的民间借贷，都在

私底下进行，借贷主体无需经过金融监管机构的审

核。不仅如此，贷方缺乏风险控制意识，贷方往往

没有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调查借方的资产和信用，只

听中间人介绍或道听途说就把大笔钱借给了企业，

而这笔钱具体被用于什么地方，贷方基本不知情。

不像银行贷款往往需要抵押担保，民间借贷很少设

定抵押担保。

二、应然抉择：律师全方位介入以预防
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

为了预防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促进民间借贷

有序、良性开展，在当前法律不健全，监管体系薄

弱的背景下，笔者主张在政府主导下，律师应当全

方位地介入民间借贷，从而预防民间借贷犯罪性异

化。所谓全方位，首先，从过程看，借贷前、借贷

时和借贷后律师全程介入民间借贷；其次，从对象

看，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民间借贷参与者，都

是律师介入民间借贷之服务对象。具言之，律师全

方位介入民间借贷以预防犯罪性异化包括三个方

面：即全面的民间借贷普法宣传，使民众知晓法

律，从而选择守法行为，拒绝犯罪行为；构筑专业

的民间借贷中介平台，为民间借贷合法和阳光地进

行提供细致服务；进行积极的民间借贷纠纷化解，

预防暴力催债以及非法集资进一步犯罪化。

（一）进行风险告知为内容的民间借贷全面普

法宣传

2014 年 10 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由此，开启了中国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如何实现依

法治国？何为法治？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

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

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

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

订得良好的法律。”易言之，法治包括两个基本要

素：一是良法，二是法律至上。法治中的法首先必

须是良法，符合人性之法，符合正义之法。公民恪

守良法，将法律作为信念，贯穿于生活中的角角落

落。“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良

法并不是自动获得民众遵守，守法的前提是民众知

法并认同法律。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首先要做的

就是普法，让民众知晓法律的内容，让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与法律碰触，与法律打交道，真正参与到法

治建设中来。民间借贷无序，风险潜伏，固然与法

治不健全有关，但民众不知晓法律，不能用法律手

段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

为法律精英的律师，为了实现中国的法治梦，应该

走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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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律师们进入社区，走上

街道，走到公园……，用百姓能理解的语言，普及

民间借贷之相关法律规定，使民众知晓民间借贷之

法律规定，以备在将来进行民间借贷之时使用法

律，并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权益，向非法集资说

不。一言以蔽之，通过律师全面的民间借贷普法宣

传，进行详细的风险告知，使民众在将来用合法的

方式进行民间借贷，从而把民间借贷之犯罪性异化

消灭在摇篮之中。

（二）构筑政府主导、律师等多方参与的专业

民间借贷中介平台

2011 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爆发后，基于熟人社

会的民间金融信用全面崩塌。为了建立现代信仰体

系，2012 年 4 月，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

立。这是一个免费的具有公益性质的机构，借贷双

方可以在此免费登记借贷信息，该中心旨在使民间

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该中心以登记形式排除民间

借贷行为的犯罪性异化问题。但由于温州民间借贷

登记中心对借贷数额无限制，实际登记中，最低借

贷数额为 30 万。因此，2012 年 01 月 16 日 《财

经》写下了“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被列为金

融改革、规范民间借贷的重要举措，但这一机构设

置恐怕很难有效整合庞杂的民间金融活动”，2014
年12 月1 日的解放日报则以“温州民间借贷中心为

何不成功？”为题作了报道，考证温州民间借贷登

记服务中心中进行登记的具体民间借贷行为，“有

46%至 47%没有明确用途，选择登记的原因也大多

是因为非熟人借贷。”笔者认为，温州民间借贷登

记中心只是对民间借贷进行登记，并无法真正审查

借贷对象的是否带“不特定性”，无法真正解决放

贷人与借贷人之间是否存在违背金融管理秩序的问

题，因而从根本上无法真正回避非法吸收存款等集

资类犯罪行为的刑事规制问题，民间借贷风险依旧

存在。可见，要获得民众的青睐，民间借贷中介不

仅要提供借贷信息，更要能够采取措施进一步使民

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降低融资风险。中盈律邦

作为专业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正符合了促进民间

借贷阳光化和降低民间借贷风险之宗旨。笔者认

为，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可以

借鉴中盈律邦的做法，构筑以政府主导，律师主理

参与，同时联合会计事务所、银行、法院等机构的

专业民间借贷中介平台，审查资金的来源、用度、

如何打款、特别是是否有真实的实体性投资目的、

审查了解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尽量解除贷方对于贷

款风险的担忧，还可以与保险、担保公司合作，共

同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资金池，作为各方的费用

与利息先行赔付的金额。这样的专业民间借贷中介

平台应该在县级和市级都建立起来。当今是个网络

时代，顺应民众的需要，有条件的专业民间借贷中

介平台不仅提供面对面的线下服务，还应同时升级

系统，提供网络上的线上服务与政府监管。通过律

师主理的专业民间借贷中介平台的广泛展开，民间

借贷阳光化得以全面铺开，也有利于政府对民间借

贷的金融监管。

（三）尝试积极的民间借贷纠纷化解

通过监管与登记的方式可以排除部分民间借贷

的犯罪性异化，但在无法律明确规定民间借贷一定

要进行登记备案的情况下，还会存在大量的没有监

管与登记的民间借贷纠纷。即使通过登记，民间借

贷的纠纷还是会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发生后，接受

委托的律师应当先审查事实，根据性质和类型不

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如果委托人是借方，其行

为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律师应当综

合全案情况，确定案件的性质。集资诈骗由于其非

法占有的特点，利用借贷关系而行非法占有之实，

无可非议构成犯罪，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其犯

罪客体上看，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从现实情况

看，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而

金融机构却不能及时满足其需要，一个企业的融资

行为，上百万元到上千万元，都是正常的金融行

为。《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企

业、个人相互之间因生产经营需要进行民间资金借

贷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民间借贷当事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第十三条、十六条和十九条

规定了单笔借款金额“300 万元以上”、“借款余额

1 000 万元以上”、“向30 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等

民间借贷情形必须予以备案，企业法人、民间资金

管理企业和根据国家规定设立的专业资产管理机构

每期定向债权融资不得超过200 人等，这些规定在

一定意义上还原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之间的界限，即是否用于生产经营是区分两者

的关键。虽然《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是一个地

方性条例，其效力不及于温州之外，但其中的立法

精神，律师可以吸收过来，以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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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罪之被告人进行辩护。企业向他人借贷为了自

己使用的，不是用于出借的，只要查明，或者当事

人能说明贷款的用度系自己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而

实际也已经投入到实体经济之中的，就不能以非法

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认定。就算是造成亏损而无

法收回投资的，也不应认定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温州大量从民间借贷而引起的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件，其认定方式都是最终因无法归还借款，而

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总是以借款总额作

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金额，并以此为基础作出

判决。这种判决与立法本义相违背、与现行经济发

展相冲突。作为律师应当还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之本义，法院也应当以此作为司法认定的基础。在

确定借贷资金是向社会公众集资并用于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但由于经营不善，导致借贷无法按期偿

还的，律师应当劝告借方与贷方谈判，商量偿还资

金的方案，尽力清退吸收的资金，从而平息纠纷。

如果借方确实无力偿还的，也要努力安抚贷方，允

诺日后再还，以平息贷方恐惧和不安之心，从而防

止借方自杀，暴力催债等严重后果的发生。

但如果委托人是贷方，律师接到案子之后，首

先要进行性质的审查即此案是非法集资还是合法借

贷，如果非法集资涉嫌刑事犯罪的，首先要让委托

人报案，以防止借方逃跑。如果是合法借贷，那么

应当快速而全面地调查借方的资产和信用情况，第

一时间采取相关措施保障贷方之权益，应当迅速启

动资产处置和诉讼程序，如申请支付令等，能够诉

前保全的，就采取诉前保全，以最大限度保护贷方

之利益。如果借方确实资不抵债的，律师应当和贷

方一起与借方谈判，协商偿还债务的可行性方案。

在民间借贷纠纷化解过程中，如果贷方不理性，有

暴力倾向，那么作为律师，应当劝告其相信法律，

采用文明的手段解决问题，以防止贷方从民事纠纷

的原告变成刑事犯罪的被告人。

预防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需要立法者、金融

监管部门和借贷参与者的全方位努力。作为法律职

业者的律师，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全面介入民间

借贷，以为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出谋划策，为

国家经济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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